
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家調裁字第6號

聲  請  人  高雄市政府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陳其邁  

代  理  人  郭乃瑜社工

0000000000000000

相  對  人  乙○○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宣告停止親權等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相對人乙○○（女、民國00年0月00日生、身分證統一編號：Z00

0000000號）對未成年人甲○○（女、民國00年00月00日生、身

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之親權全部應予停止。

選定聲請人即高雄市政府社會局局長為未成年人甲○○之監護

人。

指定高雄市政府社會局為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

程序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本件聲請意旨略以：相對人為未成年人甲○○(下稱未成年

人)之母，本應對未成年人負保護扶養義務，然相對人在未

成年人出生不久即因毒品、竊盜等罪入監服刑，未成年人本

隨母入監，但因受照顧狀況不佳，而自民國98年9月24日起

即受安置至101年7月20日返家，返家後相對人又因施用毒品

逕自離家，未成年人再自102年8月13日受安置至今，已逾11

年。又相對人現因入監服刑，估算將至118年始服刑期滿，

且其在未成年人安置期間探視次數少，兩人互動關係疏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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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詢問相對人相關親屬，亦皆表示無意願且無能力擔任監護

人，未成年人已無其他親屬擔任監護人。綜上所述，爰聲明

如主文所示等語。

二、相對人則以：對於聲請人主張之事實均不爭執，並同意聲請

法院逕依聲請人之聲明裁定如主文所示等語。

三、按「當事人就不得處分之事項，其解決事件之意思已甚接近

或對於原因事實之有無不爭執者，得合意聲請法院為裁定。

法院為前項裁定前，應參酌調解委員之意見及家事調查官之

報告，依職權調查事實及必要之證據，並就調查結果使當事

人或知悉之利害關係人有陳述意見之機會。當事人聲請辯論

者，應予准許。前2項程序，準用民事訴訟法第1編第2章第3

節關於訴訟參加之規定」家事事件法第33條定有明文。本件

聲請人聲請宣告停止親權等事件，屬當事人不得處分之事

項，而聲請人主張有宣告停止親權之事由，為相對人所不爭

執，且兩造就解決本事件之意見相同，並經合意聲請本院為

裁定（見本院114年1月14日訊問筆錄），本院自應依上開規

定為裁定。

四、次按「父母或監護人對兒童及少年疏於保護、照顧情節嚴

重，或有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49條、第56條第1

項各款行為，或未禁止兒童及少年施用毒品、非法施用管制

藥品者，兒童及少年或其最近尊親屬、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或其他利害關係人，得請求法

院宣告停止其親權或監護權之全部或一部，或得另行聲請選

定或改定監護人。法院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71

條第1項選定或改定監護人時，得指定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之負責人或其他適當之人為兒

童及少年之監護人。」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71條

第1、2項定有明文。又「父母均不能行使、負擔對於未成年

子女之權利義務或父母死亡而無遺囑指定監護人，或遺囑指

定之監護人拒絕就職時，依下列順序定其監護人：一、與未

成年人同居之祖父母。二、與未成年人同居之兄姊。三、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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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未成年人同居之祖父母。未能依第1項之順序定其監護人

時，法院得依未成年子女、四親等內之親屬、檢察官、主管

機關或其他利害關係人之聲請，為未成年子女之最佳利益，

就其三親等旁系血親尊親屬、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或其

他適當之人選定為監護人，並得指定監護之方法。法院依前

項選定監護人或依第1106條及第1106條之1另行選定或改定

監護人時，應同時指定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為民法第

1094條第1項、第3項、第4項所明文；「法院為審酌子女之

最佳利益，得徵詢主管機關或社會福利機構之意見，請其進

行訪視或調查，並得提出報告及建議。」家事事件法第106

條第1項亦定有明文。

五、經查：

　㈠聲請人上開主張，業據提出戶政個人資料查詢作業、戶政全

戶資料查詢作業、相對人刑事判決暨裁定、社會工作員個案

管理處遇計畫表等件，並經本院依職權調閱相對人之臺灣高

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及本院函詢戶政事務調取之未成年人

最新戶籍謄本在卷可稽，且為相對人所不爭執，堪信為真

實。

　㈡又經本院囑請社團法人高雄市荃棌協會進行訪視，訪視結論

略以：相對人於未成年人8個月大時入監服刑，雖曾於未成

年人4、5歲時接回照顧1年，但仍未妥善照顧未成年人，任

由其當時配偶將未成年人丟至社會局，此後未成年人由社會

局安置至今，相對人同意停止親權，由高雄市政府擔任監護

人。未成年人16歲，同意由高雄市政府擔任監護人。評估相

對人經濟及環境不佳，支持系統不足且親職功能不彰，相對

人因販賣及吸食毒品入監服刑，仍需服刑數年才能出監，未

成年人長期由社會局安置至今，確實未負起責任義務等語，

此有訪視報告在卷可證。本院綜觀全卷事證，審酌本件相對

人長期未對照顧保護，情節嚴重，又因其他刑事案件尚在服

刑中，足徵相對人缺乏扶養照顧未成年人之能力，顯有疏於

保護照顧未成年人，且情節重大情事，揆諸前開規定，聲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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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請求停止相對人對於未成年子女之親權全部，於法有據，

應予准許。

　㈢本件相對人經宣告停止親權後，已不能行使或負擔對於未成

年人之權利義務。又未成年人之外祖父能力不佳且無意願擔

任監護人，未成年人外祖母前於102年間病逝等情，業據聲

請人出據社會工作員個案管理處遇計畫表在卷可稽。而未成

年人現受安置中，而高雄市政府社會局既係高雄市主管兒童

及少年福利之專責機關，配置有專業之社會工作人員，又高

雄市政府社會局局長為該機關首長，對主管業務具相當熟悉

及專業，由高雄市政府社會局局長擔任未成年人之監護人，

對未成年人權利之保障應無不當，本院認選定高雄市政府社

會局局長為未成年人之監護人，應符合未成年人之最佳利

益。

　㈣又參照上開規定，本院自應一併指定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

人，令監護人與該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有開具受監護人

之財產清冊並陳報法院之義務，以利對於未成年人之財產實

施監督。本院審酌高雄市政府社會局長期經辦各項社會福利

業務，經驗豐富，並有眾多學有專精之社會工作人員從事該

局業務，本院認由其所指派之人擔任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

人，應屬適當，爰依上開規定，指定高雄市政府社會局擔任

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末監護開始時，監護人對於受監護

人之財產，應依規定會同法院指定之人，於2個月內開具財

產清冊並陳報法院；且前項期間，法院得依監護人之聲請，

於必要時延長之；於財產清冊開具完成並陳報法院前，監護

人對於受監護人之財產，僅得為管理上必要之行為，民法第

1099條、1099條之1亦分別定有明文，附此敘明。

六、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6　　日

　　　　　　　　 家事第二庭　 法　官　羅培毓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兩造均捨棄抗告，本裁定業已確定，不得聲明不服。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四頁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6　　日

　　　　　　　　　　　　　　　　書記官　楊絲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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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  理  人  郭乃瑜社工


相  對  人  乙○○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宣告停止親權等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相對人乙○○（女、民國00年0月00日生、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對未成年人甲○○（女、民國00年00月00日生、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之親權全部應予停止。
選定聲請人即高雄市政府社會局局長為未成年人甲○○之監護人。
指定高雄市政府社會局為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
程序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本件聲請意旨略以：相對人為未成年人甲○○(下稱未成年人)之母，本應對未成年人負保護扶養義務，然相對人在未成年人出生不久即因毒品、竊盜等罪入監服刑，未成年人本隨母入監，但因受照顧狀況不佳，而自民國98年9月24日起即受安置至101年7月20日返家，返家後相對人又因施用毒品逕自離家，未成年人再自102年8月13日受安置至今，已逾11年。又相對人現因入監服刑，估算將至118年始服刑期滿，且其在未成年人安置期間探視次數少，兩人互動關係疏離，經詢問相對人相關親屬，亦皆表示無意願且無能力擔任監護人，未成年人已無其他親屬擔任監護人。綜上所述，爰聲明如主文所示等語。
二、相對人則以：對於聲請人主張之事實均不爭執，並同意聲請法院逕依聲請人之聲明裁定如主文所示等語。
三、按「當事人就不得處分之事項，其解決事件之意思已甚接近或對於原因事實之有無不爭執者，得合意聲請法院為裁定。法院為前項裁定前，應參酌調解委員之意見及家事調查官之報告，依職權調查事實及必要之證據，並就調查結果使當事人或知悉之利害關係人有陳述意見之機會。當事人聲請辯論者，應予准許。前2項程序，準用民事訴訟法第1編第2章第3節關於訴訟參加之規定」家事事件法第33條定有明文。本件聲請人聲請宣告停止親權等事件，屬當事人不得處分之事項，而聲請人主張有宣告停止親權之事由，為相對人所不爭執，且兩造就解決本事件之意見相同，並經合意聲請本院為裁定（見本院114年1月14日訊問筆錄），本院自應依上開規定為裁定。
四、次按「父母或監護人對兒童及少年疏於保護、照顧情節嚴重，或有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49條、第56條第1項各款行為，或未禁止兒童及少年施用毒品、非法施用管制藥品者，兒童及少年或其最近尊親屬、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或其他利害關係人，得請求法院宣告停止其親權或監護權之全部或一部，或得另行聲請選定或改定監護人。法院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71條第1項選定或改定監護人時，得指定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之負責人或其他適當之人為兒童及少年之監護人。」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71條第1、2項定有明文。又「父母均不能行使、負擔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權利義務或父母死亡而無遺囑指定監護人，或遺囑指定之監護人拒絕就職時，依下列順序定其監護人：一、與未成年人同居之祖父母。二、與未成年人同居之兄姊。三、不與未成年人同居之祖父母。未能依第1項之順序定其監護人時，法院得依未成年子女、四親等內之親屬、檢察官、主管機關或其他利害關係人之聲請，為未成年子女之最佳利益，就其三親等旁系血親尊親屬、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適當之人選定為監護人，並得指定監護之方法。法院依前項選定監護人或依第1106條及第1106條之1另行選定或改定監護人時，應同時指定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為民法第1094條第1項、第3項、第4項所明文；「法院為審酌子女之最佳利益，得徵詢主管機關或社會福利機構之意見，請其進行訪視或調查，並得提出報告及建議。」家事事件法第106條第1項亦定有明文。
五、經查：
　㈠聲請人上開主張，業據提出戶政個人資料查詢作業、戶政全戶資料查詢作業、相對人刑事判決暨裁定、社會工作員個案管理處遇計畫表等件，並經本院依職權調閱相對人之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及本院函詢戶政事務調取之未成年人最新戶籍謄本在卷可稽，且為相對人所不爭執，堪信為真實。
　㈡又經本院囑請社團法人高雄市荃棌協會進行訪視，訪視結論略以：相對人於未成年人8個月大時入監服刑，雖曾於未成年人4、5歲時接回照顧1年，但仍未妥善照顧未成年人，任由其當時配偶將未成年人丟至社會局，此後未成年人由社會局安置至今，相對人同意停止親權，由高雄市政府擔任監護人。未成年人16歲，同意由高雄市政府擔任監護人。評估相對人經濟及環境不佳，支持系統不足且親職功能不彰，相對人因販賣及吸食毒品入監服刑，仍需服刑數年才能出監，未成年人長期由社會局安置至今，確實未負起責任義務等語，此有訪視報告在卷可證。本院綜觀全卷事證，審酌本件相對人長期未對照顧保護，情節嚴重，又因其他刑事案件尚在服刑中，足徵相對人缺乏扶養照顧未成年人之能力，顯有疏於保護照顧未成年人，且情節重大情事，揆諸前開規定，聲請人請求停止相對人對於未成年子女之親權全部，於法有據，應予准許。
　㈢本件相對人經宣告停止親權後，已不能行使或負擔對於未成年人之權利義務。又未成年人之外祖父能力不佳且無意願擔任監護人，未成年人外祖母前於102年間病逝等情，業據聲請人出據社會工作員個案管理處遇計畫表在卷可稽。而未成年人現受安置中，而高雄市政府社會局既係高雄市主管兒童及少年福利之專責機關，配置有專業之社會工作人員，又高雄市政府社會局局長為該機關首長，對主管業務具相當熟悉及專業，由高雄市政府社會局局長擔任未成年人之監護人，對未成年人權利之保障應無不當，本院認選定高雄市政府社會局局長為未成年人之監護人，應符合未成年人之最佳利益。
　㈣又參照上開規定，本院自應一併指定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令監護人與該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有開具受監護人之財產清冊並陳報法院之義務，以利對於未成年人之財產實施監督。本院審酌高雄市政府社會局長期經辦各項社會福利業務，經驗豐富，並有眾多學有專精之社會工作人員從事該局業務，本院認由其所指派之人擔任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應屬適當，爰依上開規定，指定高雄市政府社會局擔任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末監護開始時，監護人對於受監護人之財產，應依規定會同法院指定之人，於2個月內開具財產清冊並陳報法院；且前項期間，法院得依監護人之聲請，於必要時延長之；於財產清冊開具完成並陳報法院前，監護人對於受監護人之財產，僅得為管理上必要之行為，民法第1099條、1099條之1亦分別定有明文，附此敘明。
六、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6　　日
　　　　　　　　 家事第二庭　 法　官　羅培毓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兩造均捨棄抗告，本裁定業已確定，不得聲明不服。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6　　日
　　　　　　　　　　　　　　　　書記官　楊絲羽

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家調裁字第6號
聲  請  人  高雄市政府



法定代理人  陳其邁  
代  理  人  郭乃瑜社工

相  對  人  乙○○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宣告停止親權等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相對人乙○○（女、民國00年0月00日生、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
00000號）對未成年人甲○○（女、民國00年00月00日生、身分證
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之親權全部應予停止。
選定聲請人即高雄市政府社會局局長為未成年人甲○○之監護人。
指定高雄市政府社會局為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
程序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本件聲請意旨略以：相對人為未成年人甲○○(下稱未成年人)
    之母，本應對未成年人負保護扶養義務，然相對人在未成年
    人出生不久即因毒品、竊盜等罪入監服刑，未成年人本隨母
    入監，但因受照顧狀況不佳，而自民國98年9月24日起即受
    安置至101年7月20日返家，返家後相對人又因施用毒品逕自
    離家，未成年人再自102年8月13日受安置至今，已逾11年。
    又相對人現因入監服刑，估算將至118年始服刑期滿，且其
    在未成年人安置期間探視次數少，兩人互動關係疏離，經詢
    問相對人相關親屬，亦皆表示無意願且無能力擔任監護人，
    未成年人已無其他親屬擔任監護人。綜上所述，爰聲明如主
    文所示等語。
二、相對人則以：對於聲請人主張之事實均不爭執，並同意聲請
    法院逕依聲請人之聲明裁定如主文所示等語。
三、按「當事人就不得處分之事項，其解決事件之意思已甚接近
    或對於原因事實之有無不爭執者，得合意聲請法院為裁定。
    法院為前項裁定前，應參酌調解委員之意見及家事調查官之
    報告，依職權調查事實及必要之證據，並就調查結果使當事
    人或知悉之利害關係人有陳述意見之機會。當事人聲請辯論
    者，應予准許。前2項程序，準用民事訴訟法第1編第2章第3
    節關於訴訟參加之規定」家事事件法第33條定有明文。本件
    聲請人聲請宣告停止親權等事件，屬當事人不得處分之事項
    ，而聲請人主張有宣告停止親權之事由，為相對人所不爭執
    ，且兩造就解決本事件之意見相同，並經合意聲請本院為裁
    定（見本院114年1月14日訊問筆錄），本院自應依上開規定
    為裁定。
四、次按「父母或監護人對兒童及少年疏於保護、照顧情節嚴重
    ，或有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49條、第56條第1項
    各款行為，或未禁止兒童及少年施用毒品、非法施用管制藥
    品者，兒童及少年或其最近尊親屬、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或其他利害關係人，得請求法院
    宣告停止其親權或監護權之全部或一部，或得另行聲請選定
    或改定監護人。法院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71條
    第1項選定或改定監護人時，得指定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之負責人或其他適當之人為兒童
    及少年之監護人。」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71條第
    1、2項定有明文。又「父母均不能行使、負擔對於未成年子
    女之權利義務或父母死亡而無遺囑指定監護人，或遺囑指定
    之監護人拒絕就職時，依下列順序定其監護人：一、與未成
    年人同居之祖父母。二、與未成年人同居之兄姊。三、不與
    未成年人同居之祖父母。未能依第1項之順序定其監護人時
    ，法院得依未成年子女、四親等內之親屬、檢察官、主管機
    關或其他利害關係人之聲請，為未成年子女之最佳利益，就
    其三親等旁系血親尊親屬、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
    適當之人選定為監護人，並得指定監護之方法。法院依前項
    選定監護人或依第1106條及第1106條之1另行選定或改定監
    護人時，應同時指定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為民法第10
    94條第1項、第3項、第4項所明文；「法院為審酌子女之最
    佳利益，得徵詢主管機關或社會福利機構之意見，請其進行
    訪視或調查，並得提出報告及建議。」家事事件法第106條
    第1項亦定有明文。
五、經查：
　㈠聲請人上開主張，業據提出戶政個人資料查詢作業、戶政全
    戶資料查詢作業、相對人刑事判決暨裁定、社會工作員個案
    管理處遇計畫表等件，並經本院依職權調閱相對人之臺灣高
    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及本院函詢戶政事務調取之未成年人
    最新戶籍謄本在卷可稽，且為相對人所不爭執，堪信為真實
    。
　㈡又經本院囑請社團法人高雄市荃棌協會進行訪視，訪視結論
    略以：相對人於未成年人8個月大時入監服刑，雖曾於未成
    年人4、5歲時接回照顧1年，但仍未妥善照顧未成年人，任
    由其當時配偶將未成年人丟至社會局，此後未成年人由社會
    局安置至今，相對人同意停止親權，由高雄市政府擔任監護
    人。未成年人16歲，同意由高雄市政府擔任監護人。評估相
    對人經濟及環境不佳，支持系統不足且親職功能不彰，相對
    人因販賣及吸食毒品入監服刑，仍需服刑數年才能出監，未
    成年人長期由社會局安置至今，確實未負起責任義務等語，
    此有訪視報告在卷可證。本院綜觀全卷事證，審酌本件相對
    人長期未對照顧保護，情節嚴重，又因其他刑事案件尚在服
    刑中，足徵相對人缺乏扶養照顧未成年人之能力，顯有疏於
    保護照顧未成年人，且情節重大情事，揆諸前開規定，聲請
    人請求停止相對人對於未成年子女之親權全部，於法有據，
    應予准許。
　㈢本件相對人經宣告停止親權後，已不能行使或負擔對於未成
    年人之權利義務。又未成年人之外祖父能力不佳且無意願擔
    任監護人，未成年人外祖母前於102年間病逝等情，業據聲
    請人出據社會工作員個案管理處遇計畫表在卷可稽。而未成
    年人現受安置中，而高雄市政府社會局既係高雄市主管兒童
    及少年福利之專責機關，配置有專業之社會工作人員，又高
    雄市政府社會局局長為該機關首長，對主管業務具相當熟悉
    及專業，由高雄市政府社會局局長擔任未成年人之監護人，
    對未成年人權利之保障應無不當，本院認選定高雄市政府社
    會局局長為未成年人之監護人，應符合未成年人之最佳利益
    。
　㈣又參照上開規定，本院自應一併指定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
    ，令監護人與該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有開具受監護人之
    財產清冊並陳報法院之義務，以利對於未成年人之財產實施
    監督。本院審酌高雄市政府社會局長期經辦各項社會福利業
    務，經驗豐富，並有眾多學有專精之社會工作人員從事該局
    業務，本院認由其所指派之人擔任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
    應屬適當，爰依上開規定，指定高雄市政府社會局擔任會同
    開具財產清冊之人。末監護開始時，監護人對於受監護人之
    財產，應依規定會同法院指定之人，於2個月內開具財產清
    冊並陳報法院；且前項期間，法院得依監護人之聲請，於必
    要時延長之；於財產清冊開具完成並陳報法院前，監護人對
    於受監護人之財產，僅得為管理上必要之行為，民法第1099
    條、1099條之1亦分別定有明文，附此敘明。
六、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6　　日
　　　　　　　　 家事第二庭　 法　官　羅培毓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兩造均捨棄抗告，本裁定業已確定，不得聲明不服。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6　　日
　　　　　　　　　　　　　　　　書記官　楊絲羽



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家調裁字第6號
聲  請  人  高雄市政府



法定代理人  陳其邁  
代  理  人  郭乃瑜社工

相  對  人  乙○○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宣告停止親權等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相對人乙○○（女、民國00年0月00日生、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對未成年人甲○○（女、民國00年00月00日生、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之親權全部應予停止。
選定聲請人即高雄市政府社會局局長為未成年人甲○○之監護人。
指定高雄市政府社會局為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
程序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本件聲請意旨略以：相對人為未成年人甲○○(下稱未成年人)之母，本應對未成年人負保護扶養義務，然相對人在未成年人出生不久即因毒品、竊盜等罪入監服刑，未成年人本隨母入監，但因受照顧狀況不佳，而自民國98年9月24日起即受安置至101年7月20日返家，返家後相對人又因施用毒品逕自離家，未成年人再自102年8月13日受安置至今，已逾11年。又相對人現因入監服刑，估算將至118年始服刑期滿，且其在未成年人安置期間探視次數少，兩人互動關係疏離，經詢問相對人相關親屬，亦皆表示無意願且無能力擔任監護人，未成年人已無其他親屬擔任監護人。綜上所述，爰聲明如主文所示等語。
二、相對人則以：對於聲請人主張之事實均不爭執，並同意聲請法院逕依聲請人之聲明裁定如主文所示等語。
三、按「當事人就不得處分之事項，其解決事件之意思已甚接近或對於原因事實之有無不爭執者，得合意聲請法院為裁定。法院為前項裁定前，應參酌調解委員之意見及家事調查官之報告，依職權調查事實及必要之證據，並就調查結果使當事人或知悉之利害關係人有陳述意見之機會。當事人聲請辯論者，應予准許。前2項程序，準用民事訴訟法第1編第2章第3節關於訴訟參加之規定」家事事件法第33條定有明文。本件聲請人聲請宣告停止親權等事件，屬當事人不得處分之事項，而聲請人主張有宣告停止親權之事由，為相對人所不爭執，且兩造就解決本事件之意見相同，並經合意聲請本院為裁定（見本院114年1月14日訊問筆錄），本院自應依上開規定為裁定。
四、次按「父母或監護人對兒童及少年疏於保護、照顧情節嚴重，或有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49條、第56條第1項各款行為，或未禁止兒童及少年施用毒品、非法施用管制藥品者，兒童及少年或其最近尊親屬、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或其他利害關係人，得請求法院宣告停止其親權或監護權之全部或一部，或得另行聲請選定或改定監護人。法院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71條第1項選定或改定監護人時，得指定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之負責人或其他適當之人為兒童及少年之監護人。」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71條第1、2項定有明文。又「父母均不能行使、負擔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權利義務或父母死亡而無遺囑指定監護人，或遺囑指定之監護人拒絕就職時，依下列順序定其監護人：一、與未成年人同居之祖父母。二、與未成年人同居之兄姊。三、不與未成年人同居之祖父母。未能依第1項之順序定其監護人時，法院得依未成年子女、四親等內之親屬、檢察官、主管機關或其他利害關係人之聲請，為未成年子女之最佳利益，就其三親等旁系血親尊親屬、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適當之人選定為監護人，並得指定監護之方法。法院依前項選定監護人或依第1106條及第1106條之1另行選定或改定監護人時，應同時指定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為民法第1094條第1項、第3項、第4項所明文；「法院為審酌子女之最佳利益，得徵詢主管機關或社會福利機構之意見，請其進行訪視或調查，並得提出報告及建議。」家事事件法第106條第1項亦定有明文。
五、經查：
　㈠聲請人上開主張，業據提出戶政個人資料查詢作業、戶政全戶資料查詢作業、相對人刑事判決暨裁定、社會工作員個案管理處遇計畫表等件，並經本院依職權調閱相對人之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及本院函詢戶政事務調取之未成年人最新戶籍謄本在卷可稽，且為相對人所不爭執，堪信為真實。
　㈡又經本院囑請社團法人高雄市荃棌協會進行訪視，訪視結論略以：相對人於未成年人8個月大時入監服刑，雖曾於未成年人4、5歲時接回照顧1年，但仍未妥善照顧未成年人，任由其當時配偶將未成年人丟至社會局，此後未成年人由社會局安置至今，相對人同意停止親權，由高雄市政府擔任監護人。未成年人16歲，同意由高雄市政府擔任監護人。評估相對人經濟及環境不佳，支持系統不足且親職功能不彰，相對人因販賣及吸食毒品入監服刑，仍需服刑數年才能出監，未成年人長期由社會局安置至今，確實未負起責任義務等語，此有訪視報告在卷可證。本院綜觀全卷事證，審酌本件相對人長期未對照顧保護，情節嚴重，又因其他刑事案件尚在服刑中，足徵相對人缺乏扶養照顧未成年人之能力，顯有疏於保護照顧未成年人，且情節重大情事，揆諸前開規定，聲請人請求停止相對人對於未成年子女之親權全部，於法有據，應予准許。
　㈢本件相對人經宣告停止親權後，已不能行使或負擔對於未成年人之權利義務。又未成年人之外祖父能力不佳且無意願擔任監護人，未成年人外祖母前於102年間病逝等情，業據聲請人出據社會工作員個案管理處遇計畫表在卷可稽。而未成年人現受安置中，而高雄市政府社會局既係高雄市主管兒童及少年福利之專責機關，配置有專業之社會工作人員，又高雄市政府社會局局長為該機關首長，對主管業務具相當熟悉及專業，由高雄市政府社會局局長擔任未成年人之監護人，對未成年人權利之保障應無不當，本院認選定高雄市政府社會局局長為未成年人之監護人，應符合未成年人之最佳利益。
　㈣又參照上開規定，本院自應一併指定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令監護人與該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有開具受監護人之財產清冊並陳報法院之義務，以利對於未成年人之財產實施監督。本院審酌高雄市政府社會局長期經辦各項社會福利業務，經驗豐富，並有眾多學有專精之社會工作人員從事該局業務，本院認由其所指派之人擔任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應屬適當，爰依上開規定，指定高雄市政府社會局擔任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末監護開始時，監護人對於受監護人之財產，應依規定會同法院指定之人，於2個月內開具財產清冊並陳報法院；且前項期間，法院得依監護人之聲請，於必要時延長之；於財產清冊開具完成並陳報法院前，監護人對於受監護人之財產，僅得為管理上必要之行為，民法第1099條、1099條之1亦分別定有明文，附此敘明。
六、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6　　日
　　　　　　　　 家事第二庭　 法　官　羅培毓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兩造均捨棄抗告，本裁定業已確定，不得聲明不服。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6　　日
　　　　　　　　　　　　　　　　書記官　楊絲羽


